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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综合性金融立法进程历

经四年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以下简称“《金融法》”或“草案”）于 2026 年 3 月正式公

开征求意见，是中国金融领域基础性立法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从立法脉络看，相关工作推进历经

数年：2022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稳定法》征求意见稿；2022 年 12 月，全国人大

常委会完成首次审议；2023 年 3 月，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取代原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2024 年 6 月，《金融稳定法》完成二次审议，同年 7 月二审稿对外公布；2025 年，《金融法》

首次被纳入全国人大年度立法工作计划；2026 年 3 月，草案全文公开，为期一个月的意见征集期

间各方反馈较为集中。 

惠誉博华认为，近年来，中国金融业态持续演变，跨业、跨境业务日趋复杂，现行分业监管框架

下的制度覆盖与协调问题受到各方关注。与此同时，随着中央金融委员会的设立，金融领域最高

统筹协调机制也需要在立法层面获得相应表达，《金融法》的推出，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上述两

方面的现实需求。 

《金融法》确立法律体系层级，明确央行职能整合与监管原则入法 

从草案内容看，《金融法》的核心意图在于在现有分业立法体系之上引入一层统一的上位规则，

与《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等行业法律形成分层衔接。《金融稳

定法》则更偏向风险处置领域的专项立法，其功能侧重于处置机制而非日常监管，两者在定位上

存在明显区分。 

从制度设计看，相关调整主要体现在监管规则统一与职责边界明确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在实

践中已反复使用的监管原则（如穿透式监管）被纳入法律框架。考虑到此类原则此前在不同监管

口径中的适用存在差异，其入法有助于减少执行层面的不一致。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

政策、宏观审慎管理与金融稳定维护中的职责被进一步法定化，其在跨部门监管中的协调角色也

更加清晰。这一调整更接近于对既有职能的制度化表达，而非新增职能安排。 

《金融法》推进综合性金融立法，法制框架完善对金融机构经营环境影响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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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应，中央金融委员会的统筹协调机制也被纳入法律框架，使跨部门监管安排具备更明确

的制度依据。 

草案明确提出推动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加强宏观金融政策协调与监管合作，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这一表述有助于提升中国金融机构在跨境业务及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合规透明度，对于积极拓展境

外业务的商业银行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全球主要经济体金融监管框架各具特色，中国综合性立法具有一定创新

意义 

从主要经济体实践看，金融监管框架呈现出不同路径选择，但较少有经济体以单一基础性法律形

式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统筹。 

美国以 Dodd-Frank Act 为代表，通过一揽子立法强化系统性风险监管，并依托金融稳定监督委员

会（FSOC）实现跨部门协调；欧盟则通过 MiFID II、CRD IV、Solvency II 等指令与条例体系，在

统一规则与成员国实施之间形成分层结构；英国实行“双峰”监管，由审慎监管局（PRA）与金融行

为监管局（FCA）分别承担不同监管目标；日本以金融厅为核心形成集中监管框架，但银行、证

券、保险等领域仍由单行法分别规制。 

总体来看，各主要经济体更侧重通过“多部法律+协调机制”实现监管整合，而非依赖单一基础法。

相较而言，中国当前推进以基础性法律统筹金融监管框架的路径，在制度设计层面具有一定创新

意义。 

监管透明度提升及协调机制完善，对金融机构经营环境评估影响正面 

在惠誉博华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评级方法中，经营环境是评估机构内在信用质量的重要维度。

以银行评级方法为例，经营环境评分综合考量经济规模与结构、经济增速、宏观经济稳定性、信

贷水平与增速、金融市场成熟度、监管和法律框架，以及过往及未来指标等七项因素，并在人均

GDP 基准矩阵与银行类型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调整。其中，监管和法律框架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维度，

该维度主要关注三点：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以及监管规则在执行中的一致性。

就中国而言，现行金融法律体系由银行、证券、保险等各行业单行法分别规制。《金融法》的推

出，旨在为上述行业立法提供统一的上位法依据，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边界与协调机制，这在

惠誉博华的评估框架中具有改善监管和法律框架维度评分的直接意义。 

惠誉博华认为，在这一框架下，《金融法》的潜在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若基础性法

律能够明确监管边界并统一规则口径，将有助于降低监管套利空间，提高金融机构对合规要求的

可预期性，这一点对跨区域经营及外资机构尤为重要。其次，从风险处置角度看，草案将宏观审

慎管理、风险处置机制及非法金融活动治理纳入统一框架，为相关政策工具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

据。 

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安排本身并不必然转化为实际效果，监管协调机制能否减少跨机构监管空白，

仍取决于执行层面的信息共享、职责落实及问责机制。因此，从对金融机构信用评估视角看，其

对经营环境的改善更可能是渐进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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